南 京 审 计 大 学 金 审 学 院

学 生 学 籍 变 更 申 请 表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原班级
	
	现班级
	
	入学时间
	

	学籍变更时间
	
	学籍变更类别
	     

	学籍变更起止期限
	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

请

理

由
	（按照学籍管理规定：“休学、保留学籍期满，末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复学手续的学生，学校一律作自动退学处理。”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已熟知上述规定，学生本人签名            电话:

                 学生家长签名            电话: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教材
	教材清退： (是  (否（休、退学填写）
教材领取： (是  (否（复学填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字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公寓
	入住： (是  (否（复学填写）
清退： (是  (否（休学填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寓办签字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辅导员意见
	（辅导员应对复学学生进行基本情况审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班级辅导员签名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现班级辅导员签名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学院书记意见
	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院长审批
	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、本表所指学籍变更类别仅包括：休、复、退学，转专业，保留学籍。休学，保留学籍需填写学籍变更起止期限。

2、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教务处存档，一份学院存档，一份学生本人留存。

3、本表须附本人申请及家长意见；受勒令退学处分、开除学籍的学生由辅导员负责填写。

